
大连金普新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单位（公章）

序号 管理领域 违法事项 使用情形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层级

1
人民
防空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违反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不修建防空
地下室行为的处罚

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对建设单位从轻行政
处罚：
1. 应建人防面积1000
㎡以上（含），积极
落实补建要求，限期
内按规定补建防空地
下室的；
2. 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当从轻行政处
罚的其他情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
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
第二十一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以
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易地
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
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
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1. 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
2. 责令限期
补建防空地下
室。

县级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



2
质量
监督

对人防工程五方责
任主体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违反《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行为的处罚

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从轻行政处
罚：
1. 对单位处20万元以
上（含）罚款、单位
已按规定缴纳罚款，
当事人在限期内按要
求组织完成相关质量
问题整改工作，且整
改后违法行为未对人
防工程实体质量造成
影响的；
2. 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当从轻行政处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七十三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
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
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
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1. 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
2. 责令限期
整改质量问题 
或改正违法行
为。

县级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


